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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兩岸產業分工，擴大對新興市場投資與出口：在優勢互補前提下，兩岸已在智慧型手機

、平面顯示器等資通訊領域形成垂直分工模式，且極具國際競爭力。面對新興市場消費

力持續成長，兩岸廠商可透過深化技術與資本合作，針對新興市場開發新產品，進一步

擴大對新興市場出口。兩岸產業搭橋會議多年來已成功促成兩岸廠商共同開拓國際市場

，未來將聚焦有相關交流與媒合需求之產業，持續運作兩岸搭橋平臺機制，促進兩岸產

業合作與交流。 

(二)兩岸廠商軟硬實力結合，共同進軍新興市場：除出口外，兩岸廠商可攜手尋求互補性高

之策略夥伴，共同赴新興市場投資。舉例而言，隨著東協國家消費力上升，其服務業市

場發展前景可期，兩岸可在東協市場將既有之製造業合作關係延伸至服務業領域。臺灣

近年在文創、環保、醫療服務、觀光、教育、物流、批發零售及加盟連鎖等發展頗有實

績，惟臺商普遍營運規模較小，在國際布局受到較多限制。未來將探討如何強化現有平

臺機制，有效結合臺灣服務業領域廠商之軟實力與中國大陸廠商之硬實力，共同布局新

興市場。 

(三)兩岸共通標準延伸至新興市場：透過兩岸標準論壇，目前針對半導體照明、平面顯示、

太陽光電、雲計算等重點產業，已形成兩岸共通標準。未來政府將與中國大陸合作探討

，爭取將兩岸共通標準延伸至其他重點新興國家。 

（四十三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彥秀就促進青年就業與提升薪資及年金改革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39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65） 

李委員就促進青年就業與提升薪資及年金改革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促進青年就業及創業，政府已加速推動經濟轉型、改善投資環境、加強青年人才培訓等相關

措施，例如勞動部推動「就業與技術傳承的世代合作，整合「職涯輔導」、「就業媒合」及

「職業訓練」三大專業體系，建構訓用合一模式，提升青年技能並順利接軌職場。另結合就

業服務及職業訓練，依青年不同階段，提供各項促進就業措施。由經濟部推動「青年創業專

案（103-105 年）」，分從創夢啟發、圓夢輔導、投資融資及創新研發等四大面向，每年協助

成立新創企業 3,130 家，創造及穩定就業人數 3 萬 8 千人。 

二、另為提升青年薪資，政府將藉由產業結構調整，創造「創新、投資、就業」良性循環，並鼓勵

企業與員工共享利潤，主要政策計有，調整產業結構（推動五大創新產業，設置產業創新轉

型基金、成立跨部會促進投資小組；推動服務輸出、創新等措施，以加速產業升級）；鼓勵

企業善盡社會責任（引導企業落實社會責任，獲利與員工共享；推動政府採購案將調薪納入

評選加分項目，以鼓勵廠商為員工加薪）；提升企業加薪誘因，本（105）年 1 月 6 日修正公

布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」第 36 條之 2 條文，中小企業調高本國籍現職基層員工薪資而增加支

出，得列為營業費用加成減除之適用範圍；適時檢討基本工資，行政院已於本年 9 月 12 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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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基本工資，月薪部分自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起，從現行 20,008 元，調至 21,009 元、時薪部

分，本年 10 月 1 日起先由 120 元調升至 126 元，106 年 1 月 1 日起調升至 133 元。 

三、又，為增加青年未來就業競爭力，教育部於在學階段即著重協助學生就業能力養成，包含增進

學生專業及應用基礎能力；強調跨域及國際移動能力；培養積極學習之適應力及軟實力、落

實就職前後教育訓練；建構區域產學整合聯盟、重視實務教學及強化系所與產業聯結等策略

，期縮短學用落差俾順利接軌職場。 

四、面對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少子女化趨勢，包括公保、勞保等各種職業年金制度正面臨龐大

財務壓力，年金改革已是當前迫切議題，且攸關國家財務永續及世代正義。總統府已於本年 5

月 30 日訂定「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，同年 6 月 8 日完成遴聘並公布委員名

單，行政院同日成立年金改革辦公室，積極推動年金改革，透過社會溝通凝聚共識，研擬可

行之年金改革方案，以確保各職業別老年經濟生活安全。 

（四十四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彥秀就德翔臺北輪事件後續求償等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37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41） 

李委員就德翔臺北輪事件後續求償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針對德翔臺北輪事件公部門投入各項應變或預防措施費用，行政院環保署已於本（105）年 4

月 20 日召開「本國籍『德翔臺北』貨輪擱淺油污染事件權益保障」研商會議，經綜整第 1 階

段（本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30 日）求償資料，已於本年 5 月 31 日函船東求償。另針對行政院

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函送該局執行各項行政支出費用求償資料，以及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函

送殉職飛行人員撫卹求償金額，行政院環保署亦已分別於本年 6 月 21 日及 8 月 3 日函船東求

償。此外，該署復於本年 9 月 2 日召開「德翔臺北輪擱淺案公部門求償進度追蹤第 1 次會議

」，將持續綜整第 1 階段公部門求償相關資料，並召開第 2 次進度追蹤會議，俾利後續求償

事宜。至第 2 階段（本年 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）公部門求償費用，經該署綜整各應變單位提

供資料，亦已於本年 9 月 12 日函船東求償。 

二、另漁業損失求償部分，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、新北市政府及金山區漁會已於本年 4 月 6 日成立

求償專案小組，針對漁船船體、主機及漁具受污等直接損失，由漁民保存證據，向船東委託

之中華海事檢定社申請會勘及採樣送驗，依檢驗結果協助漁民與船東協商賠償事宜。截至本

年 9 月 8 日，已協助直接受損漁民與船東進行 8 次協商，共 43 艘漁船完成損害會勘，其中 34

艘已完成理賠金額協商。至漁民無法於油污染海域作業等間接損失，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已

補助金山區漁會委託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辦理調查評估工作，預定本年底前完成，後續將由金

山區漁會依調查評估結果求償。此外，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已依「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

計畫」，委託研究單位辦理油污染事件生態損失及復育評估，同時亦規劃針對我國海域發生

海事意外事故之熱區，優先進行長期性海域生態資源調查工作，充實我國海域生態資源背景


